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业务培训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本基金会业务培训工作的组织与管理，及时更新工作人员业

务知识，提高业务工作素质，促进基金会发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秘书处负责培训活动的统筹、规划和实施。部门负责人协助进行培训

的实施、督促，同时组织开展好本部门内部的培训。 

第四条  本基金会培训类别如下： 

1、入职培训。新工作人员入职第一个月由秘书处负责组织对其进行职前培训。

通过培训使其了解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组织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及发展历程等

方面，并熟悉个人业务内容。让其可在短时间内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并增强对基金

会的认同感、归属感； 

2、专业技能培训。在明确某岗位工作人员需掌握的专业技能和任用标准的基

础上，通过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提升部门及基金会整体的工作能力和运

作效率； 

3、在职培训。在工作过程中，管理人员通过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事情，针对

不同工作人员有计划地实施有助于其学习与工作相关能力的活动。这些能力包括

知识、技能以及与工作绩效相关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使部署的日常工作顺利推展，

以及对人才进行培养； 

4、管理能力发展培训。针对不同职位的管理者进行的能力发展培训，其目的

在于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管理能力，更新管理知识与技巧，提升解决问题的方法； 

5、转岗培训。针对即将转岗的工作人员进行的培训，内容包括对转入岗位的

责任认知及技能培训。目的是使转岗人员尽快熟悉转入部门的情况，掌握技能与实

际操作方法，适应未来工作需要； 

6、工作人员自我发展培训。本基金会鼓励工作人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

下进行与基金会发展方向相关联的自我培训。 

7、外派培训：参加民政局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活动。 

第五条  内部培训流程包括如下： 

1、提出培训需求分析。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培训需求，内容包括培训科目、培



 

 

训目标、培训人数，培训时间； 

2、培训计划拟定。由秘书处决定实际培训计划； 

3、确定讲师及学员。秘书处根据培训内容的不同决定由内部培训师培训，或

是聘用培训机构培训师进行培训。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求确定受培训人员； 

4、培训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地点的确定、讲师沟通、学员

沟通等方面，由秘书处负责； 

5、培训实施。培训期间学员需按时出席，受培训部门应做好工作安排，保证

培训期间工作的正常开展； 

6、归档培训记录。培训记录、相关材料由秘书处整理归档后存档保存； 

7、培训效果调查。培训结束后由申请部门向受训学员发放培训效果调查表，

并对调查到的培训效果进行汇总总结，并提交至秘书处； 

8、培训考核。秘书处对培训结果进行考核，并对培训效果作出评价。 

第六条  由本基金会安排工作人员参加的培训费用由基金会承担。 

第七条  本制度由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2021 年 9 月 

 


